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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王春芳通讯员辛成

本报讯老板频频出入星级酒店消
费，员工却拿着工资欠条喝西北风，这怎
么行？为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讨薪，近日，杭
州江干区法院对这家黑心单位发出了“限
制高消费令”，悬赏执行。

原本位于杭州采荷五安路上的杭州
浔杭广告公司（以下简称“浔杭广告”）如
今早已人去楼空，公司账户上分文不剩。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亚东和股东刘刚、徐荣
波、石俊生也销声匿迹。留下的，只有刘明
华等6位公司员工手中的工资欠条。

“公司里，加上老板一共才十几个人。
老板经常吃火锅什么的，但员工的工资却
总是拖2个月才发。”26岁的湖州小伙子
刘明华告诉记者，公司在今年4月就无法
经营下去了。“6个员工，被拖欠的工资最
多的有2万7千多元。我们几次去讨薪，
公司都说没钱。最后，在我们的强烈要求
下，公司才给打了欠条。”

9月16日，杭州江干法院受理了刘明
华等6人的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10月20
日，法院判决浔杭广告于判决生效10日后
支付给刘明华等6人共计4.3万余元的工
资款。11月23日，刘明华等人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受理案件后，执行一庭法官欧锦义立
即着手调查。经工商查询发现，浔杭广告
的注册资金为50万元，股东共有4人，其
中张亚东、刘刚、石俊生各占股份30%，徐
荣波占股份10%。“电话从早打到晚，张亚
东的号码我都背得出了。”欧锦义说，可电

话不是不通就是没人接。
12月20日，欧锦义终于与张亚东通

上了话。可任凭法官如何劝说，张亚东还
是拒绝到法院处理问题。

就在此时，公安方面传来消息说，浔
杭广告的股东有高消费行为：股东徐荣波
自今年8月1日起，有多次入住星级以上
宾馆的记录。

“这为我们继续调查财产提供了线
索。”欧锦义说，在浔杭广告未完全履行付
款义务期间，只要发现以该单位财产支付
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等的
交通费用，入住星级以上宾馆等场所进行
高消费，购买不动产，旅游度假等行为，法
院将予以拘留、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江干法院已经将浔杭广告的4
名股东在江干区执行指挥中心网（zxjbw.
hzjgfy.gov.cn）的曝光台上予以公布。

如果市民发现这几人有高消费行为，
可以拨打江干区执行指挥中心的24小
时值班电话（0571-86577777、86577666），
或登录江干区执行指挥中心网进行举
报。提供有效信息的举报人将获得500
元悬赏金。
（欢迎登录“浙江法治在线”网站，观看本
报道的视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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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毛志强摄

前日，黄衢南高
速公路衢州互通至江
山北连接公路项目
部，深入一线工地，围
绕《劳动合同法》，组
织建设工人开展知识
抢答活动。

有钱住星级酒店却没钱发工资？

杭州江干法院发布“限高令”悬赏执行

■见习记者王春芳

本报讯近日，本报报道了一位“80后”女生影子
向苹果公司维权的曲折经历（详见本报12月9日头
版）。报道一出，读者纷纷向我们反映类似情况。

“我在苹果商城里花0.99美元买了一款电子
书。结果里面全是错别字，还有从网站转载来的链
接，明显是盗版书！”朱女士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她
本想给孩子买本电子书消遣，却感觉被糊弄了，
“我也想投诉，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投诉。看到你们
的报道，我就想来一起维权”。

影子在苹果商城购买的号称能定位所有手机
号所在位置的软件，事实上只能定位一个手机号。
苹果商城对于软件的描述与实际使用不符，是否
涉嫌虚假宣传？商城出售的软件质量不好，消费者
该如何维权？

记者就此专门找到杭州市工商局商标广告
处。“首先，要搞清楚问题是谁造成的，究竟是消费
者操作不当，还是销售方的虚假宣传。如果消费者
投诉的厂家在杭州，我可以让他们当面对质。可是
苹果商城不在杭州，甚至不在中国。我们行政部门
并非专家，又鉴定不了。所以，这事情很难处理。”
该处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网上商城与现实商城应该是一样的，消费者
可以选择、购买产品。消费者的权益如果受到侵
犯，完全可以向商城索赔。”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
主任童松青表示。

“您确认：一旦您向iTunes购买一项第三方产
品，您即直接与该第三方产品的出版商达成一项
有关您对该第三方产品之使用的具有约束力的
协议；就该第三方产品而言，iTunes不是您与出
版商之间的使用许可的合同方。”以上文字，是每
一位进入苹果商城的用户都会经历的同意条款中
的一条。

总共2万多字的条款内容显示在3.5英寸的
屏幕上，翻了十几页还不到头。很多人就直接点点
过去，看也不多看一眼。

“这样的‘免责说明’形同虚设，根本起不到提
示的作用，而且还是霸王条款。”童松青告诉记者。

“消费者有权得到合理的消费。我个人认为，
网上商城既然享受利益，就应承担义务。”一位律
师说。

早在12月13日，记者就向苹果中国公司公关
部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希望他们就为什么恶评
如潮的软件会继续上架、苹果公司是否有软件商
品审查机制、为什么不能退款等读者关注的问题
进行答复。

截至发稿时，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记者尚未
收到任何形式的回复。点击苹果主页，记者还是找
不到任何与苹果中国公司相关的联系方式。而网
页上唯一的联系电话，区号显示是新加坡的。

我们的维权行动仍在进行中。有类似疑问或
情况的读者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571-87054420或
邮箱fzbwcf@126.com与本报取得联系，也可给“浙
江法治在线”新浪微博留言反映情况。

《“80后”女生与“苹果”较劲始末》后续
律师说苹果商城“ 免责说明”是霸王条款
维权行动仍在继续

“这题我来答”

乐清“ 霸王搬运队”

面临刑事追责

恶意透支
“ 透支”的不仅是信用

积雪消融后
路边露出两具男尸


